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文件

芜职院科〔2014〕2号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科研经费管理与项目期中成果检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项目主持人：

    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2014]1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2012]6号）以及《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实施细则》（院办通〔2014〕21号 ）等文件精神，学院将进一步规范科学管理，强化科研经费使用效益，提高科研服务水平，院科研处就项目中期成果检查及完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1、做好项目中期检查工作。按学院科研工作计划，科研处将于10月15日-11月15日期间进行项目年度和中期检查工作，请各项目主持人在规定时间内在科研管理信息系统提交中期检查报告并登记项目成果，科研处将依据项目申报书或任务书，并结合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中期检查，以便确保后续经费的正常使用。
    2、加强科研经费预算管理。根据《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学院将对新立项课题实行一次预算，分批拨付的形式，保证项目研究。

流程为：科研处编制科研经费预算并报学院审批     项目主持人提交任务书     科研处审核后拨付45%预算经费     提交中期研究成果    科研处审核后拨付45%预算经费     剩余10%作为项目结题使用。

    3、加强科研经费动态管理。科研处本着“服务教师、规范管理”的原则，完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运行。从2014年10月15日开始，项目科研经费报销在原流程不变的基础上，科研处增加科研经费报销网上审批系统。今后，项目经费报销按《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规定进行的同时，每笔经费需要科研处网上审批，以便学院及时对科研经费进行动态管理。

    4、加强科研经费票据管理。《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规定了科研经费报销范围，请课题组报销时票据务必和报销单上填写的报销范围保持一致。同时，项目主持人均是第一责任人，希望各项目主持人严格要求自己，加强科研诚信，合理报销个人科研经费，确保项目研究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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